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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洛阳浩德鑫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尚昱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甲方因工程所需，经请示相关行政单位后拟实施开元壹号开设出入口移栽工程。乙方系洛阳市城市管理局委托，有权对甲方需开设出入口范围内的绿化苗木设施实行移栽。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于2023年2月8日签订如下协议：
1、 工程内容：
1、 工程名称：开元壹号开设出入口
    2、工程内容：【2023】第05号勘察单。
二、合同价款及支付：
1、固定合同价：1.7万元，此价款，含税价，含移栽等所有费用。
2、支付方式：
（1）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向乙方支付工程款1.7万元。
（2）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1.7万元工程款以及现场具备施工条件以后，乙方进场施工。
（3）乙方向甲方提供3%增值税发票。 
纳税人识别号：914103005803011329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369号6号楼1405室
电话：0379-65981568
开户行及账号：建行洛阳龙门大道支行  4100 1533 1200 5250 0158
三、乙方义务：
    1、乙方负责对本协议涉及绿地内苗木（详见附件）的移栽。乙方收到工程款后 2个工作日内移栽全部苗木。
    2、乙方承诺：乙方实施苗木迁移符合《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82-2012）的技术要求，符合河南省、洛阳市关于苗木管理、市政管理的相关规定，且乙方已取得苗木产权单位的同意。因签订或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民事纠纷、行政处罚或其他责任由乙方承担。如苗木产权单位或有关单位因本次苗木移栽及相关事项向甲方提出权利要求的，由乙方负责解决。
4、 其他约定：
1、 乙方在合同履行中应做好各项防护措施，保证自身及第三人人身及财产安全，若发生任何安全问题或事故，一切责任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2、 甲方复责协调现场相关单位及个人的关系，搭围挡，确保移栽工作顺利进行；施工中如遇其他地下附属物，由甲方协调该地下设施的配合工作。现场提供电源以方便乙方施工。
    五、本协议一式2份，甲方1份，乙方1份。签章生效。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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